
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高二第二次期中考日程表及考試範圍    111.05.04

一、考試日期、時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、考試範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※05/13(五)考後全校大掃除(待衛生組檢查通過後才可放學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【生物化學探究實作 B】考試時間為 13：00〜13：40，13：40 將於考試班級教室內響鐘，請監考老師於 13：40分別收題目卷及答案卷並繳回，高一則繼續作答至 14：00。 
2二孝、二博考【數學 A】者從前門入口走廊側依座號順序入座考試，考【數學 B】者接續在數 A同學後依座號順序入座考試。 
3二平考【化學深廣】者，並從【教室內側窗邊第一排】依座號順序入座考試，上【資訊】的同學，集中至教室入口走廊側自習。 

注意事項 
1. 各班副班長於定期考試開始前，將當天考試科目、時間，應到人數、實到人數、缺考

學生座號、姓名書寫於黑板上，以便監考教師填寫試場紀錄表。 

2. 定期考試之座位，由教室進門為第一排，按座號順序就坐。 

3. 定期考試前將課桌椅分開，抽屜清空或旋轉課桌 180度，並將個人物品收拾整齊放置

於教室前後方地板上，以及靠走廊邊的窗簾打開。 

4. 定期考試均須準時到場，凡遲到 15分鐘（含）以上者，不准參加該堂科目考試，該堂

科目成績以零分計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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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目 考試時間 第二次期中考範圍 

國文 80 

【第四冊課本】 
5.臺灣古典詩文選： 
(一)丘逢甲〈離臺詩其一〉 (二)張李德和〈畫菊自序〉 
6.洪繻〈鹿港乘桴記〉     7.芥川龍之介〈竹藪中〉  
8.莎士比亞〈威尼斯商人〉    
【翰林補充教材】 
4.王羲之〈蘭亭集序〉     5.連 橫〈臺灣通史序〉     
【中山自編韻文選讀】 
台灣古典詩選 P.136-139、鄭成功〈復台〉、連 橫〈東風〉、 
郁永河〈渡黑水溝〉、吳濁流〈題風雨窗前〉  

英文(含英聽) 70 
L4、L5、L6全 
ReviewⅡ(單字片語) 
空中美語雜誌四月全 

數學(數 A) 70 第 2、3章 

數學(數 B) 70 2-1〜2-3 

歷史(文) 50 1-3北方文藝復興、2-1、2-2、4-1、4-2 

歷史(理) 50 1-3、2-1、2-2、4-1、4-2 

地理(文) 50 Ch3、A、B 

地理(理) 50 Ch1、2、3、7+A 

公民與社會 50 南一 B3 Ch3、4、6-2、6-3 

選修物理Ⅱ 70 Ch2、Ch3-1〜3-3 

選修化學Ⅱ 70 第二章 物質的性質與化學鍵 

選修生物 70 2-2〜3-1、3-2 

探究與實作 B 40 發現問題、規畫與研究、論證與建模、表達與分享 


